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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
为了做好2021年研究生学位申请工作，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现将相关事项安排如下：
一、申请范围
博士研究生、各类型硕士研究生。
二、时间安排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
	时间
	各阶段完成时间

	2021年第一次会议
	6月16日
	答辩：5月25日之前

	
	
	抽查评估出名单：5月27日左右

	
	
	分委员会会议：6月10日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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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第二次会议
	待定
	答辩：9月10日之前

	
	
	抽查评估出名单：9月11日左右

	
	
	分委员会会议：9月15日之前

	2021年第三次会议
	待定
	答辩：12月10日之前

	
	
	抽查评估出名单：12月11日左右

	
	
	分委员会会议：12月15日之前


备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时间为待定的，具体日期以学校学年教学日历为准。
三、申请学位成果要求
（一）博士研究生按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基本要求方案（2012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研究成果基本要求（2014年修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关于发布各学院（学科）研究生申请学位研究成果基本要求及发表学术论文参考目录》、《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研究成果基本要求（2018年修订）》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研究成果基本要求（2020年修订）》要求执行。
（二）硕士研究生按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研究成果基本要求（2014年修订》（西电学位〔2014〕23号）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关于发布各学院（学科）研究生申请学位研究成果基本要求及发表学术论文参考目录》（研字〔2015〕67号）相关规定执行。
四、学位论文预答辩要求
2014年秋及之后入学的博士研究生，在提交博士学位申请前须进行学位论文预答辩，预答辩通过后方可进行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工作。纸质版学位论文预答辩情况表在提交学位申请时提交。
五、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要求
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工作由各学院组织实施，检测时间由各学院自行安排。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通过后方可提交送审学位论文，检测相关要求遵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实施办法》执行。
六、学位论文评审和答辩要求
（一）博士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和答辩遵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实施细则（2019年修订）》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博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2019年修订）》执行。答辩日期一经确定，答辩委员会秘书至少应在答辩前3天到学院及研究生院学位办进行答辩审批。
[bookmark: _Hlt530042989][bookmark: _Hlt530042990]（二）学术学位、全日制专业学位、统招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和答辩遵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2019年修订）》执行。
（三）非统招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指单证工程硕士，后相同）、MBA、MPA学位论文评审至少须由3位专家进行评阅，其中2位评阅人以“双盲”形式评阅。2位“双盲”评阅人中，其中1位应来自企业/行业或从事相关技术工作。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5至7位专家组成，其中至少应包含1位论文评阅人，至少应有1位来自企业/行业。答辩日期一经确定，答辩委员会秘书至少应在答辩前3天到学院及研究生院学位办进行答辩审批。
七、学位论文抽查评估安排
研究生院在答辩结束后组织学位论文抽查评估工作，其中，新导师和省、校两级硕士学位论文抽检中有不合格学位论文的导师指导的学位论文，本次将加大抽查比例。抽查评估工作安排将另行通知。
八、答辩后论文提交要求
学位论文未被抽查的学位申请人员，抽查评估名单公布后即可向图书馆提交学位论文电子版。学位申请人员提交学位论文电子版的同时，向学院提交5本纸质版学位论文，其中1本提交校档案馆，4本提交校图书馆。学位论文抽查评估合格的学位申请人员，按照专家意见修改论文并填写审定单，经导师签字确认并提交学院后，方可向图书馆提交学位论文电子版和纸质版。
九、证书发放
研究生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由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统一打印制作，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召开后的3个工作日内发至各学院。学院负责张贴照片、加盖印章并发放。
十、其他事项
（一）申请学位的相关表格材料请在研究生院网站主页下载，下载路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网站主页―学位授予―资料下载―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申请博士学位相关资料/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申请硕士学位相关资料（学术学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申请硕士学位相关资料（统招专业学位）（适用于全日制专业学位和统招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申请硕士学位相关资料（非统招专业学位）（适用于非统招非全日制专业学位、MBA、MPA）/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申请硕士学位相关资料（同等学力）。
（二）本次使用的学位论文模板为2015年修订版，请学位申请人员严格按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模板（2015年修订版）》要求撰写论文。
（三）请各学院按照本通知要求，充分考虑疫情防控的影响，合理安排学院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学位申请工作，做好分批次接收论文送审、线上答辩的工作预案，确保2021届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顺利进行。

附件：1.博士研究生学位申请登录系统流程图
2.硕士研究生（学术学位、全日制专业学位、统招非
  全日制专业学位）学位申请登录系统流程图
3.硕士研究生（非统招非全日制专业学位、MBA、MPA、
  同等学力）申请学位相关事项


    研究生院
                                  2021年1月7日
附件1
博士研究生学位申请登录系统流程图

申请学位通过研究生管理系统进行，学位申请人员、导师、学院管理员及答辩秘书登录http://gr.xidian.edu.cn，在“研究生管理系统（旧-2014版）”栏中进入，登录后流程如下：
审查学位论文信息
审查论文成果发表信息
审查学位申请资格
学位申请人员操作
学院管理员操作
答辩秘书操作
安排匿名评审专家
论文答辩审批
安排常规评审专家
录入常规评审结论
安排
论文答辩安排
录入答辩决议
答辩
填写学位审批书等相关材料
审核通过
导师操作
学位申请审批
核对学籍信息
提交学位申请
提交学位论文信息
提交论文成果发表信息
录入匿名评审结论
学院、学位办操作






















注:“核对学籍信息”时若提示没有进行学年注册而无法进行操作的，请联系辅导员进行学年注册；学籍信息不完整的，请联系辅导员退回后重新核对。

附件2
硕士研究生（学术学位、全日制专业学位、
统招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学位申请登录系统流程图

申请学位通过研究生管理系统进行，学位申请人员、导师、学院管理员及答辩秘书登录http://gr.xidian.edu.cn，在“研究生管理系统（旧-2014版）”栏中进入，登录后流程如下：
提交学位申请
提交学位论文信息
提交论文成果发表信息
核对学生学位申报信息
验收学位论文信息
核实论文成果发表信息
审核学生论文评审专家信息
学位申请人员操作
学院管理员操作
答辩秘书操作
提交论文评审专家
录入盲审论文评审结论
审核论文答辩安排
审核通过
评阅通过
录入明审论文评审结论
论文答辩
安排
答辩前三天在学院审批
录入答辩
决议

答辩
填写学位审批书
填写软硬件验收表
审核通过
导师操作
审核学位
申请资格

















注：1.研究生系统登录时间为2021年3月15日～5月20日。
2.延期答辩通过研究生管理系统申请，拟延期申请学位人员务必于2021年5月20日前登录研究生系统完成延期答辩申请。延期申请学位人员如需纸质版延期答辩申请表，请自行在系统下载打印。
附件3
硕士研究生（非统招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MBA、MPA、同等学力）申请学位相关事项

一、提交材料
1.学位论文提交申请表
2.聘请导师登记表（适用于非统招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聘请硕士学位论文导师协议书（适用于同等学力硕士研究生）
3.硕士学位审批书
4.学位论文软、硬件验收表
5.学士学位证书、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将复印件粘贴在学位审批书指定处）
6.在校期间成绩单（非统招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研究生院专业学位与联合培养基地建设办公室打印；同等学力硕士研究生在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打印；MBA、MPA在MBA中心打印）
7.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表
8.学位论文中期考核报告表
9.研究生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情况表
10.学位论文盲审评阅书2份（论文编号处请不要填写）
11.硕士学位论文（盲审格式）2本（学位论文封皮在所在学院领取）
12.学位论文盲审费用
二、申请流程
1.学位论文相似性检测通过的研究生，准备好上述材料后务必在各学院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到所在学院办理相关学位申请手续。
2.学位论文盲审结果返回并通过后，交1本论文至所在学院进行明审。
3.所有评阅意见返回并通过后，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学位论文，导师安排好答辩委员会后由答辩秘书到所在学院和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办理答辩审批手续。同时请学位申请人员登录网址https://xxnb.chinadegrees.cn/cdgdc/signIn?school=10701进行学位信息填写工作。
4.答辩结束后，向学院提交个人证件照纸质版1张（2寸），和电子版。电子版照片要求：像素480×640，大小50K以内、照片背景为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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